
 

 

 

北區射藝會 主辦 

2025/26 北區射藝會公眾射箭班（4 月）（複合弓班） 

宗旨     ： 提高公眾對射箭技術的認識，了解射箭比賽規則及提升技術水平。 

地點     ： 藍新福射箭場（天水圍髻山上，毗鄰橫洲配水庫） 

對象     ： 10 歲或以上人士（非總會或屬會會員，男女均可） 

名額     ： 4 至 8 人（最少 4 人開班） 

日期     ： 2026 年 4 月 4、11、18、25 日（星期六） 

時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至四時三十分 

報名辦法 ： 填妥報名表格後，可以郵寄或親臨北區體育會（新界上水新豐路 82-84 號全和大廈 C

座閣樓）以支票遞交，如以郵寄方式遞交，請附上劃線支票連同一個已貼上$2.2 郵

票之回郵信封，支票抬頭請註明「北區射藝會」，支票背面須寫上參加者姓名、聯絡

電話及課程名稱。資料不全，恕不受理。 

費用     ： 每人港幣 $500  

截止日期 ： 2026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 

查詢電話 ： 6108 6903（程小冬先生 北區射藝會負責人） 

備註     ： 1. 報名一經被接納，名額不得轉讓，退出者所繳之費用概不退還。 

            2. 參加者將於課程開始一星期前收到電話確認。 

   3. 課程將因應當時疫情情況及政府防疫措施指引，決定會否如期舉行。 

            4. 參加者提供的個人資料，除本會職員外，將不會提供予其他人士。 

5. 如有任何爭議，北區射藝會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注意事項 ： 1. 參加者需穿著輕便運動服及運動鞋。 

            2. 參加者需自行決定自己的身體狀況及健康是否適合是次公眾射箭班。 

            3. 參加者如有需要，請自行購買個人意外保險。 

            4. 參加者必須遵守中國香港射箭總會的藍新福射箭場場地使用及管理守則，並於活

動期間絕對服從教練或工作人員指示。 

            5. 活動負責人有權拒絕不守紀律之參加者繼續參與活動，所繳交之費用概不退還。 

            6. 如於課程開始前兩小時，天文台發出三號或以上颱風訊號、紅或黑色暴雨警告，

是次課程將自動取消並不設補課，所繳交之費用概不退還 

（天氣查詢電話：1878200）。 

            7. 參加者所攜帶之物品，需自行妥善看管，如有遺失，本會恕不負責。 

            8. 本章程如有未完善之處，本會有權按照實際情況作出適當之修改。 

            9. 請自備防蚊及防曬用品 (蚊怕水、太陽帽、防曬乳)。 

交通       ：請參照本會網頁之交通建議 (https://www.archery.org.hk/node/219) 

https://www.archery.org.hk/node/219


 

 

 

北區射藝會 主辦 

 

2025/26 北區射藝會公眾射箭班（4 月）（複合弓班） 

報名表格 

姓名：（中文）                         （英文）：                     __     _____       

 

性別：             出生年份：              身份證號碼：                _    （   ） 

 

地址：                                                            _    _          

 

電話 ：                          電郵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聯絡人姓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現附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銀行，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__港幣$500支票乙張 

 

及已貼上$2.2 郵票的回郵信封乙個。 

 

*本人欲報名參加上述 2025/26 北區射藝會公眾射箭班（4 月）（複合弓班），亦明白所提供的資料

只用於北區射藝會的康樂活動報名事宜及活動宣傳之用。 

 

責任聲明： 

本人                          謹聲明本人的健康及體能良好，適宜參加上述活動。本人

亦謹守一切活動規則。本人若在此項活動中受傷，主辦及資助機構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參加者簽名：                                      日期：                              

未滿 18 歲之參加者須由家長／監護人簽署聲明： 

本人為上述參加者之家長／監護人，本人謹此聲明他／她的健康狀況良好，適合參與上述活

動。如在活動期間，因健康狀況問題而引致任何受傷，主辦及資助機構無須負上任何責任。 

 家長／監護人簽名：                                日期：                              

主 辦 機 構 專 用  

c 台端之申請因資料不全/錯誤，未被接納，現退回報名表及支票，敬請細閱有關報名辦

法後，再次報名參加。 

c 因名額已滿，本會未能接納台端之報名，隨函退回報名表及支票。 


